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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

生两周后，为纪念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却被残暴

屠杀的刘和珍而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该文现被编排

在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教材中册，位于“中国革

命传统作品研习”的学习任务群。语文教材虽经多次

修订，但《记念刘和珍君》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熟悉

面孔，其经典的教学价值不容置疑。

经典常读常新，经典的教学也应常教常新。在最

近一次教学该名篇时，笔者发现文本中有许多有意味

的言语形式，主要有避简就繁的遣词、一再重复的语

句、春秋笔法的运用、语气脱节的标点和自相矛盾的表

达，其承载着鲁迅复杂而强烈的思想感情。教学中，笔

者指导学生揣摩、探究特殊的言语形式，思考其异于常

规的表达中所蕴含的情意，充分利用激趣、设疑等手

段，促使学生思维爬坡，深入文本与作者、同伴对话，最

终师生在一定程度上读懂了鲁迅，并学会抓住言语形

式进行文本解读的阅读方法。

一、避简就繁的遣词

文章开篇，鲁迅写道：“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

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

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

……”“中华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但鲁迅为何用民国

来纪年？事实上，在鲁迅的年代，已经有了公元纪年的

用法，比如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就有“两年前的此

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

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这样的表达。另外，《记念

刘和珍君》写于1926年的4月1日，按照一般表达，完全

可以省去年份，同时代的读者也不会产生误解。亦即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从语言表达简洁层

面考虑，要么写成“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要么就

直接写成“三月二十五日”。

如何解读这一反常的言语表达形式？笔者指导学

生从“中华民国十五年”这一短语来分析，首先“十五

年”说明中华民国的成立并非一朝一日，而是长达15年

之久了；其次，现在是什么朝代？早已不是过去腐朽的

晚清时期，而是“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先生曾对“民国”作过

阐释：“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

1916 年孙中山在上海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讲中对“中

华民国”作过全面阐述：“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乎?何

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

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国民者，民国之

天子也。”结合这个阐释，学生不难发现，鲁迅用“中华

民国十五年”的真实用意：现在都是中华民国了，并且

是中华民国15年了，在国民做主的国家，在国家主权属

于全体国民的国家，执政府门前竟然发生屠杀徒手请

愿民众的惨案，真是骇人听闻，不可思议。这样的政府

早已名不副实，居心叵测。如此反常的表达中，愤激之

情不言而喻，字里行间包含讽刺之意。

另外，文章第五节也有一句反常表达：“我没有亲

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这句话的

特别之处，在于将词语有意隔断开来，形成一种断续、

停顿的言语形式。将其还原成正常句式，可以表达成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将

其中三个逗号删去，与原句相比，整个句义没有任何

影响。

一般而言，长句表达的情感较为舒缓、平和，短句

表达的情感较为急促、紧张。之所以将词语隔断，笔者

认为这与作者当时的情绪是紧密关联的。这一句反常

表达后面的内容是，鲁迅还原了刘和珍等青年学生遇

从言语形式的角度解读《记念刘和珍君》
□ 童志国

摘 要：《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的一篇写人记事的纪念性散文，由于先生在文中寄寓的情感较为复杂，再加上

鲁迅式独特的言语形式和表达手法，所以该名篇一直是中学生学习的难点。若能从特殊的言语形式入手，指导学

生通过比较、还原等路径，梳理出鲁迅在文中曲折强烈的情感变化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读懂文本、读

懂鲁迅，并掌握通过言语形式解读文本内涵的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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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现场。可以想见，当先生在提笔再现这群中国青

年惨遭屠杀的场景时，内心时多么的悲痛，以致于一字

一顿，字字皆泪。这句表达是“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

出了心坎里的哀痛，表达了革命者至情的文字”（许广

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的真实体现。如果

将其中的逗号去掉，这一效果就会荡然无存。

二、一再重复的强调

文章在第三节对刘和珍生前事迹的回忆中，鲁迅

两次提到她“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在其后第四、

五、六等三节中也多次提到。笔者统计了一下，类似的

表达共有五次之多。这句话固然表现了刘和珍的乐观

开朗，以及心地良善等性格特点。但我们不禁要问：这

样多的重复表达，究竟还有没有别的用意？

笔者指导学生从文本上下文中来揣摩鲁迅反复表

达的本意。在第四节，鲁迅先生不无痛心地写道，“三

一八”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此事的反应，其中：“段

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

们是受人利用的。”从“三一八”惨案发生的事实来看，

是段祺瑞执政府指使卫兵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

众，但事后段祺瑞执政府竟然污蔑这群请愿学生是“暴

徒”。请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

和”，且手无寸铁去请愿的“暴徒”？如此看来，段祺瑞

执政府在一手制造血腥惨案后，非但没有反思、认罪，

反而为自己的暴行找借口。对执政府这一欲盖弥彰的

丑恶行径，鲁迅没有针锋相对地加以揭露，而是通过五

个重复句，以四两拨千斤的笔力揭穿了反动政府为己

遮羞的谎言，使其罪恶昭然若揭。

三、春秋笔法的运用

散文的第五部分，鲁迅给读者还原了刘和珍、张静

淑和杨德群三位中国青年遇害的现场。其中，对三人

中弹的情形作了详细的说明：刘和珍“（子弹）从背部

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张静

淑“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杨德群“弹从左肩

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

击两棍，于是死掉了”。按照常理说，刘和珍等青年学

生在执政府门前无辜被害，这已经令鲁迅悲痛欲绝，鲁

迅不应该也不忍心再详细地描绘刘和珍等人中弹的

情形。

那么，鲁迅为何要详细地还原烈士遇害现场，尤其

是详细描述身体中弹的部位呢？笔者认为，要指导学

生分析三位烈士在什么情况下中弹的，有助于理解作

者这样写的目的。刘和珍是“（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

肺”，杨德群是“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这说明是从

背后中枪的。背后中枪意味着什么？还原请愿现场，

大概有两种情形：一是刘和珍等人被包围枪杀，一是被

追赶枪杀，这就排除了请愿群众与卫兵因为正面肢体

冲突，而导致擦枪走火误伤的可能。另外，张静淑中的

四枪中“其一是手枪”，这一句格外醒目，发人深思。众

所周知，在当时，手枪不可能是普通卫兵所能配备的枪

械。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很显然，鲁迅通过烈士中弹

情形的详细描写，曲折地告诉读者，这是一场有预谋、

有组织的屠杀，绝非是因卫兵自卫而导致的一场意外

流血事件。在本节中，鲁迅叙述时，态度很冷静，情绪

很平静，但字里行间却饱含深意：这是一场血腥的谋

杀、虐杀，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

这段关于青年烈士遇害现场的还原性文字，鲁迅

没有表达任何情感情绪，但义愤之情已经蕴含在客观

冷静的叙述之中，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重视的“实录”

——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的运用。

四、语气脱节的标点

文章第四节是对“三一八”惨案的概述，其中有一

处标点值得探究。“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

的解释是请愿学生是“暴徒”，接着有人为其站台，说请

愿学生是“受人利用的”。原文如下：

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我们发现，这两句句式结构、内容均相似，但为何

前面一句用“！”，后面一句用“。”？按照常理来说，两句

都用“！”，都使用感叹语气，既保持了句式的整齐对称，

又能传达出鲁迅先生出离的愤怒之情，即改为：“段政

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

是受人利用的！”

但是鲁迅为何反常地使用句号呢？笔者认为可以

这样来分析，段祺瑞执政府一手制造“三一八”惨案，但

为了遮羞和掩盖罪行，故意往请愿青年学生身上泼脏

水，污蔑学生为“暴徒”，言外之意即是，开枪镇压“暴

徒”是政府维持秩序的分内之事，合情合法，无可厚非。

对段祺瑞执政府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行径，鲁迅

愤怒达到了极点，于是用“！”表达自己这种强烈的谴

责。然而，更为无耻的是，为段祺瑞执政府摇旗呐喊的

反动文人又站出来，污蔑青年学生是“受人利用的”，嫁

祸他人，企图混淆视听，转移民众关注的焦点。对反动

政府及反动文人这一唱一和的卑鄙行为，鲁迅已经失

望至极、愤怒至极。若果从生活常识出发，我们便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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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第二句不使用“！”，使用陈述语气的“。”，恰恰是“愤

怒的情感达到顶点的回落，是顶点的极致。有生活体

验的人都知道，气愤至极是无语，悲痛至极是无语。”［1］

正因为如此，第二句用“。”是妥帖的，与鲁迅此时因悲

痛而无语的情绪匹配，如果用“！”，反而显得别扭。

另外在本节最后一段，也有一句类似的用法：“沉

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段

末之所以不用“！”，也是因为情感升至高潮后回落，表

达了鲁迅在反动政府屠刀加钳口术的双重统治下，民

众沉默不语、衰弱不振的无奈和痛心。

五、自相矛盾的表达

通读《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我们会发现鲁迅一方

面说“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另一方面

又说“我实在无话可说”，给人一种欲言又止、吞吞吐吐

的感觉，这类自相矛盾的句子在文中共出现了7次。如

此密集的自相矛盾的表达，鲁迅究竟是“说（写）”，还是

“不说（不写）”呢？鲁迅先生使用这样的言语形式，究

竟要表达怎样的情感呢？

笔者认为，探究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达，有助于梳理

出作者情感变化的脉络，让学生真正读懂鲁迅在本文

中寄寓的复杂情感。第一节第二自然段中，鲁迅写道：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文章开端，因为

程毅志的劝说，鲁迅回忆了刘和珍生前喜爱看他的文

章，并且在艰难生活中依然预订《莽原》杂志等事迹后，

于是说了这句话，体现出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但在

第三段，鲁迅以“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开端，因为反动

政府利用屠刀加钳口术来统治民众，无耻至极，让鲁迅

极为愤怒，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憎恶和愤懑。

这里就呈现出情感上的矛盾：鲁迅觉得为死者“写点东

西”，没有必要，没有太大的意义，一是死者没有在天之

灵，不能因此而获得安慰；二是对于生者也“只能如此

而已”。对于这一点，孙绍振先生分析道：“这里正面表

现的似乎并不是愤怒，而是无奈，于事无补，似乎很消

极的样子。这显然不是感情的全部，仅仅是他感情的

表层，或者说内在感情相反的一种外部效果，显示内部

悲愤如此强烈，以致一般的抒写不足以显其志”［2］。笔

者认为，这是非常精辟和深刻的解读。

在第二节中，鲁迅两次写道“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

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在“庸

人”的世界里，时间的流逝会让他们淡忘一切，包括烈

士们的流血牺牲，鲁迅觉得有必要写文章纪念烈士，提

醒“庸人”勿忘历史，记住历史。两句同义反复，表达了

鲁迅作为“战士”的责任感。第四节里，鲁迅指出段祺

瑞执政府的暴行和有恶意的闲人流言，出人意表；而惨

案之后，整个社会禁声、沉默的现实，让自己“无话可

说”，表达了愤懑之情。为了揭露惨案真相，在第五节，

鲁迅以“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发端，与上文“无话可

说”构成转折，从“不说”到“要说”，是欲扬先抑的手法，

表达出鲁迅揭露真相、记录历史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

感。在第七部分，鲁迅用“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

念刘和珍君”收束全文，哀痛达到了极点，一腔悲愤意

犹未尽，反而无话可说、无可诉说，此时“无话”胜“有

话”。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能感受到鲁迅在文中表达的

情感是异常复杂的：“对学生有爱，对段政府有恨，对流

言家有恨，对大众庸人有失望，这些感情混杂在一起，

也就是哀痛的、悲愤的、激昂的、仇恨的、失望的复杂感

情，但表达时处于要说又说不出话来之间。”［3］59而这种

复杂的感情，正是借助“说”与“不说”表面矛盾的言语

形式来体现的。本文感情抒发之曲折，诚如孙绍振先

生的透彻分析：“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

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

来说，力避尽情直遂，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

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2］

中学生反映说鲁迅的文章难懂，这似乎是不争的

事实。但教者若能从先生作品中有意味的言语形式入

手，指导学生去悉心揣摩，发掘出文本内涵，读出特殊

言语形式背后蕴含的真意，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读

懂鲁迅，并掌握切实可行的阅读方法，提高阅读兴趣，

提升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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